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＜1999年證券（修訂）條例草案＞委員會

敝會收到　貴委員會於㆓月十六日之來函，垂詢關於 1999年證券（修訂）條例
草案之意見。

對於政府建議在證券綜合條例加重非法沽空的刑罰，以及把沒有申報的沽空視

為刑事罪行這意見，本㆟及敝會副主席林漢強太平紳士原則㆖完全同意，但在檢控前

如「被告」能向有關當局自證非立意犯法，而有㆟為不慎，則希望當局考慮「他或他

們」無須負㆖刑事責任。

另將收集到的其他意見轉呈（見附件㆒）　貴委員會以作參考。

證券商協會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席

陳葆心

㆓零零零年㆓月㆓十五日




